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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建议书提供了确定两个并置的自由空间光通信（FSO）传输系统彼此互不干扰的程

序，同时以某些并置FSO系统的实例说明防止干扰所需条件的计算方法。 

 

 

 

 

 

来源 

ITU-T第15研究组（2005-2008年）按照ITU-T A.8建议书的程序于2006年3月29日批准了

ITU-T G.640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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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

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

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定有

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 ITU-T 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

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作性或

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必须”等其它

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是其

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

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知。

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信标准化局

（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国际电联 2006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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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G.640建议书 

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并置纵向兼容接口 

1 范围 

本建议书确定“并置纵向兼容”的自由空间光传输系统的光通信接口，从而实现在同一

地点并置一个以上点对点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且无干扰产生的目标。 

本建议书亦提供有关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特性描述的参数的定义。 

2 参考文献 

2.1 规范性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它参考文献的条款， 在本建议书中被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

款。在出版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它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因此

本建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它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

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 ITU-T Recommendation G.957 (2006), Optical interfaces for equipments and systems 

relating to the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 IEC 60825-1 (2001), Safety of laser products – Part 1: Equipment class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user's guide. 

− IEC 60825-2 (2005), Safety of laser products – Part 2: Safety of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CS). 

− IEC 60825-12 (2005), Safety of laser products – Part 12: Safety of free space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ed fo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2.2 资料性参考文献 

− ITU-T G-series Recommendations - Supplement 39 （ ）2006 ： Optical system design and 

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s. 

3 术语和定义 

3.1 定义 

本建议书定义了如下术语： 

3.1.1 到达角（acceptance angle）：（一个FSO接收机的）到达角系接收机探测到的功率

为1/e
2时两条线之间形成的角度。这一参数亦称为FSO接收机的视野（FOV），且当功率密

度为1/e
2、1/e或50%时，取相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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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波束发散（beam divergence）：波束发散系一个FSO波束的功率密度为1/e
2时两条线

之间形成的角度。 

注 1 – 当功率密度为1/e或50%时，该参数取相同定义。 

注 2 –应从距透镜至少五倍于瑞利距离的地方测量波束发散（见3.1.8），以便确保测量在远

场条件下进行。 

3.1.3 信道间串音（inter-channel crosstalk）：当有用和干扰信号波长不同时，接收机探测

到的干扰光功率与有用光功率之间的比率。 

3.1.4 信道间串音补偿（inter-channel crosstalk penalty）：系统预算中分配的用于弥补信

道间串音的补偿。 

3.1.5 干涉式串音（interferometric crosstalk）：当有用和干扰信号波长相同时，接收机探

测到的干扰光功率与有用光功率之间的比率。 

3.1.6 干涉式串音补偿（interferometric crosstalk penalty）：系统预算中分配的用于弥补

干涉式串音的补偿。  

3.1.7 发射机（或接收机）调整误差（transmitter (or receiver) setting error）：发射机

（或接收机）的中轴和连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直线之间的最大角度。 

3.1.8 瑞利距离（Rayleigh distance）：它被定义为 

  
λ

=
22

distanceRayleigh 
D

 

  式中： 

     D   为发射机透镜的直径 

      λ   为波长  

3.2 其它建议书中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ITU-T G.957建议书定义的如下术语： 

− 消光比（Extinction ratio）。 

4 缩写词 

FOV 视野 

FSO 自由空间光通信 

Rfso 光接收机输入透镜之前的参考面 

Rx 接收机 

Sfso 光发射机器输出透镜之后的参考面 

Tx 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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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点 

 

图 5-1/G.640 –自由空间光通信链路参考图 

  图5-1中的参考面定义如下： 

− Sfso  为光发射机输出透镜之后的参考面； 

− Rfso 为光接收机输入透镜之前的参考面。 

6 并置纵向兼容 

  在一个FSO系统中，Sfso和Rfso参考面之间的自由空间系很多其他用户出于各种不同目的

而使用的一个共享媒质。为了确立FSO系统并置的标准，第6.1节阐述一个系统对另一系统造

成干扰时所产生的串音防卫度，第6.2节探讨天气对该串音防卫度的影响。该串音所造成的

光功率补偿分为两种情形阐述：  

− 情形A– 两个系统波长相同（参见6.3）， 

− 情形B– 两个系统波长不同（参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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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具体说明两种情形之间的差异。 

 

 

图6-1/G.640 –第6.3和6.4节中各情形之间的差异说明 

  对于双向系统，两个方向应分别加以考虑。 

注 1 – 对于某些FSO系统来说，放射源相干性非常低（尤其在基于LED的系统中），因此即使波长相

同，也无法探测到干涉式串音。对于这些并置的FSO系统，B情形的情况永远适用。 

注 2 – 即使是某些基于激光的FSO系统，假定存在干涉式串音也不容乐观，原因是在某些波长上，大

气可能破坏激光相干性的罪魁祸首。 



ITU-T G.640 建议书（03/2006）               5 

 

6.1 两个FSO系统之间的串音防卫度 

  假设一个FSO发射机产生的波束近似一个高斯波束，则图6-2为一个一般性的FSO发射机

的参考图。 

 

图 6-2/G.640 – FSO发射机的高斯波束参考图  

  该波束的光功率密度与波束轴成角度θ，其公式表示如下： 

  
2

2
θ8

e
d

cOO

−

=  （6-1） 

  式中： 

 Oc 为波束中心的光功率密度 

 d 为波束发散（当功率密度为1/e
 2时两条线之间的角度 ） 

 θ 为波束轴和测量点之间的角度 

  如果已知某一特定的FSO系统内光功率密度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则应采用曲线中的

各值替代6-1等式中的近似值。图6-3说明测得的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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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G.640 – 测得的功率密度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示例 

  FSO接收机的对应参考图见图6-4。 

  

图6-4/G.640 – FSO接收机参考图  

  一个FSO接收机所探得的功率与角度之间的比值特性曲线取决于很多参数，包括透镜的

焦距、透镜质量和探测器直径。 

  如果透镜形成的光点直径小于探测器的直径，则该特性曲线近似为矩形。然而，如果光

点直径近似探测器直径，则特性曲线接近于高斯曲线，这时接收机探得的光功率（与接收机

轴形成入射角ϕ）的计算公式如下： 

  
2

2
8

e
a

aRR

ϕ−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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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Ra 为光与接收机轴形成入射角时接收机探得的光功率 

 a 为到达角（接收机探得的功率为1/e
2时两条线之间的角度） 

 ϕ 为入射光和接收机轴之间形成的角度 

  上文的两种情形分别通过图6-5和6-6具体说明。 

 

图6-5/G.640 –测得的接收功率与角度之间的 

比值曲线呈矩形的示例 

 

图6-6/G.640 –测得的接收功率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 

呈高斯形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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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6-5所示，在呈矩形的情况下，测得的特性曲线和高斯曲线并不十分吻合。 

  因此在一个FSO系统内，如果已知其接收机探得的光功率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则应

采用曲线的各值替代等式6-2中的近似值。 

  当两个系统波长不同时，接收机端的滤光可能进一步降低探得的针对有用功率的干扰功

率的量。图6-7具体说明这一效应。 

 

图6-7/G.640 – 滤光造成干扰功率降低的具体说明 

  图6-8说明了对另一系统造成干扰的FSO系统的一般情况。 

  

图6-8/G.640 – FSO系统串音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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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得出计算串音防卫度C的等式如下： 

  
2

2

2

2 8φθ8

ee
ad

W

I

O

O
LC

−−

=  （6-3） 

  式中： 

 L 为有用和干扰波长之间滤光损耗的比率，如图6-7所示（如果两个范围重

合（情形A），或者两个范围在滤波器特性曲线的扁平段以内，则该值为

1） 

 OW 为有用波束中心的最小功率密度 

 OI 为到干扰发射机的距离与到接收机的距离相等时干扰波束中心的最大功

率密度 

 θ 为干扰波束轴与干扰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线形成的角度 

 d 为干扰发射机的波束发散（功率密度为1/e
2时两线之间的角度）  

 φ 为接收机轴与干扰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线形成的角度 

 a 为接收机到达角（接收机测得的功率为1/e
2时两线之间的角度） 

  如果已知干扰发射机的光功率密度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则等式6-3中的
2

2
8θ

e
d

−

 项应替

换为曲线的（线性）值。 

  同样，如果已知接收机测得的光功率与角度之间的比值曲线，则等式6-3中的
2

2
8

e
a

ϕ−

项应

替换为曲线的（线性）值。 

6.2 天气对串音防卫度的影响 

  现实中应用的FSO系统一般设计成能够适应各种天气条件的系统。在计算串音防卫度时

必须考虑的两个由天气造成的主要影响是衰减和波束发散。  

6.2.1 衰减变化 

  使用等式6-3计算串音防卫度时，应谨慎评估
W

I

O

O
系数，以确保取值为有用链路必须承

受的各类天气条件中最坏的情况。具体而言，当干扰发射机比有用发射机更接近于接收机

时，位于各自波束中心的干扰功率密度和有用功率密度之间的比率，在有用链路的衰减达到

最大值时情况最差（即在可能承受的最坏天气条件下）。附录I的示例3即为上述情况的一个

示例。 

6.2.2 波束发散变化 

  天气对FSO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有效波束发散可能由于某些不利天气条件而有所升高。

在为计算串音防卫度而设定等式6-3中d的值时，应当考虑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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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个并置链路在不同波长上工作时，天气对有用波束和干扰波束造成的衰减各不相

同。然而衰减差异程度取决于很多参数，比如水滴的大小。 

6.3 情形 A –同一波长的两个系统间的干扰 

  当两个并置的FSO系统波长相同时，为防止相互干扰，每个FSO系统必须要求某些物理

空间。它们要求的这个空间取决于干扰源产生的干涉式串音水平。 

  根据ITU-T G系列建议书—增补39，平均功率判定阈的干涉式串音补偿（包括不完全消

光比的影响）为： 

  [ ]dB

10
1

410
1

1

1

1

log10

1010

10





















+
−+

+
−

+
−

=
II CC

I

r

r

r

r

r

r

P  （6-4） 

  优化判定阈的此补偿为： 

  
( ) ( ) [ ]dB

1

1101
21log10

10

10





































−
++

−−=
r

rr
P

IC

I  （6-5） 

  式中： 

 PI 为干涉式串音补偿（dB） 

 (C)logC 10I =  为干涉式串音（dB） 即，干扰功率和接收机探得的有用功率之间的比率  

 r 为有用信号的线性消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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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绘出了对理想有用信号和消光比为6dB的信号的干涉式串音补偿。 

 

图6-9/G.640 –单一干扰源的光补偿对干涉式串音图（有界模式） 

6.4 情形B – 不同波长的两个系统间的干扰 

  两个并置FSO系统波长不可能相同时（如图6-1情形B所示），干扰源产生的串音为信道

间串音。 

  根据ITU-T G系列建议书—增补39，信道间串音补偿（包括不完全消光比的影响）是： 

  [ ]dB
1

1
101log10 10

10 













−
+−=

r

r
P

CC

C  （6-6） 

式中： 

 CP  为信道间串音补偿（dB） 

 )(ClogC
10C

=  为信道间串音（dB），即干扰功率与接收机探得的有用功率之间的比率  

 r 为有用信号的线性消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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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0绘出了对理想有用信号和消光比为6dB的信号的干涉式串音补偿。 

 

图6-10/G.640 – 单一干扰源光补偿对信道间串音图 

6.5 确定是否满足并置纵向兼容的条件的程序 

  当需要将两个FSO系统安放在临近位置，使用以下程序可以做出有关两个系统是否相互

产生不可忍受的干扰的评估。每一对FSO系统均应适用该程序两次，一次将一个系统做为有

用系统，另一个做为干扰源，然后在下一次调换两个系统的角色。 

1） 确立由有用系统功率预算可容许的串音产生的光补偿。例如，它可能是0.5 dB。 

2） 决定适用图6-1所示的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两个带宽至少等同于接收机电气带宽的

发射机，如果两者之间可能的波长范围有差距，则适用情形B，且串音为信道间串

音，否则适用情形A—干涉式串音。 

3） 计算串音防卫度。根据第2步的结果而有所不同。 

a) 情形A。对于干涉式串音，使用等式6-4或6-5（取决于接收机判定点是否优化）

计算取值多少的串音能够产生第1步中的最大补偿。例如，消光比为6dB的有用发

射机以及带有平均功率判定阀的接收机，对于约为–35 dB的CI 会产生0.5dB的补

偿（见图6-9）。 

b) 情形B。对于信道间串音，使用6-6等式计算取值多少的串音能够产生第1步中的

最大补偿。例如，消光比为6dB的有用发射机对于约为–12 dB的CC 会产生0.5dB

的补偿（见图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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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等式6-3和两个FSO系统物理参数的值，计算为两个系统建议的物理位置是否支

持在任何条件下均达到第3步得出的最大串音水平。应考虑6.2提供的信息，以确定使用的参

数值，该值对应于任何天气条件下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而预计有用系统在这一条件下以良

好状态运行。 

  在现实中使用的FSO系统中使用这一程序的示例请参见附录I。 

7 光通信的安全考虑 

  与FSO系统在光通信安全方面的考虑，请参见IEC 60825-1、IEC 60825-2和IEC 60825-

12。 

  名为“用于信息传输的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安全问题（Safety of free space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ed fo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的IEC 60825-12, 详细阐述了

FSO系统可以运行的各类位置，并详细说明了在各类位置运行的设备要求。 

 

附录 I 

 

串音计算示例 

I.1 示例 1 

  需要将设计相同的两个FSO系统安装在同一对大楼之间，从而产生两个平行自由空间链

路。每个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 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为400 m。 

− 总发射功率最大值为8 mW，最小值为mW。 

− 最坏天气条件下的最大发射机波束发散（d）为4 mrad。 

− 发射机最小消光比为8.2 dB。 

− 最大接收机到达角（a）为5 mrad。 

− 接收机具有一个平均功率判定阈。 

− 发射机和接收机设定精确度为1 mrad。 

− 最大串音补偿0.5 dB。 

两个系统之间的最小距离是多少？该示例的参考图见图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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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G.640 – 示例1串音参考图  

  按照6.5规定的程序，得出： 

1） 串音造成的最大光补偿为0.5 dB。 

2） 由于两个系统采用相同设计，波长相同，因此适用情形A–干涉式串音。 

3） 计算情形A的串音防卫度。 

a) 情形A。对于带有平均功率判定阈的干涉式串音，使用等式6-4计算得出， 

CI = –33.3dB将产生 0.5dB 的补偿，消光比为 8.2dB 。以线性项表示，则 

CI = 0.000463。 

4） 在本例中，由于链路是平行的以及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设定误差相同，无论距离X取何

值，角θ和ϕ都相同。由于两个链路波长相同，OI与OW的比率等于最大发射功率和最

小发射功率之比（原因是干扰发射机可以在最大发射功率上，同时有用发射机在最

小功率上）。而且由于波长相同，则 L = 1。等式6-3因而变为： 

 
2

2

2

2

5

8θ

4

8θ

ee
5

8
000463.0

−−

=  

当θ（继而ϕ）为3.06 mrad时，该等式两边相等。 

从链路的几何角度来看： 

 
2001000

3.061
tan

X=






 +
 

当距离X = 1.6 m时，该等式两边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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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示例 2 

  该示例与示例1相同，唯一区别在于，已知发射机波束的最坏情况特点在图I.2曲线以

内，而且接收机探得的光功率与角度在最坏情况下的比值在图I.3的曲线以内。 

 

图I.2/G.640 –发射机功率密度与角度在最坏情况下的比值曲线图 

 

图 I.3/G.640 – 接收机探得的光功率与角度在最坏情况下的比值曲线图 

  本示例中程序的前4步与示例1相同。现在等式6-3变为： 

 
5

8
000463.0 =  （图I. 2的值×图I.3的值） 

当θ（继而ϕ）为3.82 mrad时，等式两边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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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链路的几何角度看： 

 
2001000

3.821
tan

X=






 +
 

  当距离X = 1.9 m时，等式两边相等。 

I.3 示例 3 

  需要将设计相同的两个FSO系统按图I.4所示进行安装。 

 

图I.4/G.640 – 示例3的配置 

  两个系统的特点如下： 

− 总发射功率最大值为8 mW，最小值为5 mW。 

− 最坏天气条件下最大发射机波束发散(d)为 4 mrad。 

− 发射机最小消光比10dB。 

− 接收机最大到达角 (a)为6 mrad。 

− 接收机具有一个平均功率判定阈。 

− 发射机和接收机设定精确度为1 mrad。 

− 最大串音补偿为0.5 dB。 

− 链路1，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为400 m。 

− 分配给链路1的大气衰减预算为25dB。 

− 链路2，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为300 m。 

  串音补偿是否为两个系统均能接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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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链路1作为有用系统时的参考图如图I.5所示。 

 

图I.5/G.640 – 示例3中链路1的串音参考图  

  按6.5的程序设Tx1为有用发射机，Tx2为干扰源，得出： 

1） 串音造成的最大光补偿为0.5 dB。 

2） 由于两个系统采用相同设计，波长相同，因此适用情形A–干涉式串音。 

3） 计算情形A的串音防卫度。 

a） 情形A。对于带有平均功率判定阈的干涉式串音，使用等式6-4计算得出， 

CI = –32.6dB将产生0.5dB的补偿，消光比为10dB。以线性项表示，则 

CI = 0.000545。 

4） 根据图I.4的几何安排，角ϕ ≈ 1000 × arctan(2/300) – 1 mrad，其值为5.67mrad，角θ ≈ 

1000 × arctan(1.2/300) – 1 mrad，其值为3.0 mrad。由于链路2比链路1短， OI与OW 之

比取决于链路距离的平方、天气条件和最大发射功率和最小发射功率之比（原因是

干扰发射机可以在最大发射功率上，同时有用发射机在最小功率上）。因此该比率

等于：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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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项考虑了链路1的大气衰减为25dB的情况下链路2的衰减。由于波长相

同，则L = 1。因此等式6-3变成： 

 dB 39.70.0000106ee12
2

2 

2

2 

6

5.67  8

4

3.0  8

−===
×−×−

C  

  由于该串音水平低于–32.6 dB（这是接收机能够容许的最大值），链路1可以接

受建议的链路几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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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路2作为有用系统的参考图如图I.6所示。 

 

图I.6/G.640 –示例3中链路2的串音参考图 

  按6.5的程序设Tx2为有用发射机，Tx1为干扰源，得出： 

1） 串音造成的最大光补偿为0.5 dB。 

2） 由于两个系统采用相同设计，波长相同，因此适用情形A–干涉式串音。 

3） 计算情形A的串音防卫度。 

a) 情形A。对于带有平均功率判定阈的干涉式串音，使用等式6-4计算得出， 

CI = –32.6dB将产 生 0.5dB 的 补 偿 ， 消 光 比 为 10dB 。 以 线 性项表 示 ， 

则 CI = 0.000545。 

4） 根据图I.4的几何安排，角ϕ ≈  1000 × (arctan(0.8/300) + arctan(1.2/400)) – 1 mrad，其

值为4.67mrad，角θ ≈ 1000 × arctan(1.2/400) – 1 mrad，其值为2.0 mrad。 

由于链路2比链路1短， PI与PW 之比取决于链路距离的平方、天气条件和最大发射功

率和最小发射功率之比（原因是干扰发射机可以在最大发射功率上，同时有用发射

机在最小功率上）。在净空条件下该串音将是最坏情况，因此最坏情况下的比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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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波长相同，则L = 1。因此等式6-3变为： 

 dB 2.300.000964ee9.0
2

2 

2

2 

6

4.67  8

4

2.0  8

−===
×−×−

C  

  由于该串音水平高于–32.6 dB（这是接收机能够容许的最大值），为避免链路1

超过其最大串音补偿，必须修改建议的链路几何安排。可以将接收机之间的距离至

少提高到1.4m来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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